附件1-1    
厦门市商务局2026年度开拓国内市场扶持项目申报表
 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
	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组展单位（企业）名称
	
	参展企业所属行业（可多选）
	

	申报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手机
	

	二、申报项目基本情况

	展会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初次申报  □再次申报

	主办单位
	
	承办单位
	

	举办时间
	
	地点
	
	符合申报项目类型
	本通知第一条三类之一

	符合申报行业领域
	本通知第一条第三款列举的行业领域
	行业领域业务处室审核推荐意见及理由（签名、盖章，带日期）
	

	业务处室申请列入局重点推动行业领域发展的专业展会项目意见、重要性、必要性说明（签字、盖章、日期）
	
	局分管领导意见（签字、日期）
	

	项目概况及推荐理由、预计效果
	1.项目简介。主要内容：项目展会规模、专业性、组织采购商能力；上年度厦门参展企业效果（如有）。
2.参展企业符合促进商务行业领域发展方向说明。
3.企业积极性、组团成熟度情况。
4.预期效果（产生的经济效益、对参展企业积极作用等）

	项目计
划规模
及组展
进度
	展位
收费
	标准展位均价：      万元/ 个；光地展位均价：       万元/平方米。

	
	参展
计划
	企业   个，标准展位     个，光地面积    平方米。  

	
	是否厦门展区集中公共布展：
	理由：

	
	项目费用
	参展费用共      万元，其中，展位费    万元、公共布展费    万元。

	
	组展
进度
情况
	1已确定参展签合同企业    家、展位   个；已确定参展未签合同企业    家、展位   个；已达成参展意向企业    家、展位 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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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       厦门市商务局（2026年度）开拓国内市场扶持项目拟参展企业调查表
	展会名称（规范全称）
	
	主办单位
	
	举办
时间
	
	地点
	
	所属行业领域
	

	组展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
	序号
	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全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企业所属行业类型（可多选）
	参展目的（可多选）
	参展产品及品牌（可多选）
	参展产品或服务名称
	产品产地
	展位类型（可多选）
	展位数（个）
	展位单价（万元）
	展位费（万元）
	参展进度（单选）
	进出口海关监管代码
	上年度出口额 （万元）
	上年度批零销售额（万元）
	规模企业类型（可多选）
	品牌企业类型（可多选）

	
	
	
	批发业、零售业、流通业型出口企业、非流通型出口企业、加工制造业、餐饮业、居民服务业、服务贸易、跨境电商、网络零售。
	出口订单、寻求代理商/经销商、商品销售、了解行情、展销新产品新技术、约见合作伙伴等。
	自产产品，自有品牌、自进口商品，自有平台，全国总代理、区域总代理、全省总代理、厦门总代理品牌。
	自有品牌名称、授权生产品牌名称、获得授权代理经销品牌
	
	标准展位、光地展位、公共布展
	。
	
	
	意向、已确定参展、已签订合同
	
	
	
	1.居民服务业主营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;2.批发业企业主营年营收2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;3.零售业企业主营年营收5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;4.餐饮业主营年营收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;5.外贸企业出口额达5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;6.以上都不是。
	1.试点企业;2.示范企业;3.重点外贸企业;4.外贸自主品牌培育企业;5.内外贸一体化领跑企业;6.供应链白名单;7.老字号;8。生活服务业;9.服务贸易;10.以上都不是。（由市级以上商务部门部门评定、认定且现行有效的企业） 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.表格内容由组展单位或企业参加企业（无组团单位）按实际列表填报有关情况。
2.为提高申报准确性，防止虚高虚报，展位费单价、参展企业数、展位数以上年度实际完成数为参考，有增加的以已确定的为准，并需要提供佐证材料。
3.企业经营数据值：以上年度海关、统计局口径数据为准。



附件1-3       
厦门市商务局（2026年度）开拓国内市场扶持项目汇总表
　　

	序号
	项目类型
	项目展会全称
	符合申报行业领域
	举办日期（月、日）
	举办地点
	项目展会主办单位
	项目本年申报参展计划
	组展单位
	项目简介、申报理由

	
	
	
	
	
	
	
	企业数：个
	展位数：个
	展位均价：万元
	合计展位费：万元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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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表格内容由组展单位或参加企业（无组展单位）按实际填报



